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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須在開庭時親自向檢察官（或法官）表達對案件提告

意願的想法。

Q   我很害怕出庭，出庭應訊會不會有其他人在場？
誰可以陪我去？

A   性侵害案件之法庭活動不會公開偵審，除了相關司

法及社工人員外，不會有其他非相關人等入座旁聽。另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條規定，『被害人之法定代

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

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

陪同被害人在場⋯』因此，上述人員均可陪同您前往，

只是是否能進入法庭陪同應訊，檢察官（或法官）仍有

同意權。

Q   開庭時，我不想跟被告碰面，怎麼辦 ?

A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條規定，『對被害人之訊

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利用聲

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將被害

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因此您可以向地檢署（或

法院）聲請與被告隔離開庭，只是檢察官（或法官）對

此項聲請仍有同意權。

Q   開庭當日如剛好有事無法出席，怎麼辦？

A  須事先以電話向地檢署（或法院）承辦案件之書記官

說明無法出席的事由，再依書記官要求辦理請假手續。

Q   收到不起訴書或判決書，如對不起訴或判決結果
不服時，怎麼辦？

A  

1.  收到不起訴書之日起，7天之內（含假日）遞再議狀，

向原地檢署聲請再議。

2.  收到判決書之日起，10天內（含假日）遞上訴狀，向

原法院聲請上訴。

Q   如果想要求被告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該如何
提出？

A  

1.  被害人可在地檢署起訴後，法院辯論終結前，向法院

提出刑事附帶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不需負擔

裁判費用；被害人亦可在刑事訴訟同時，另外向法院

獨立提出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惟需負擔裁判

費用。賠償請求需從知悉犯罪被害起二年內向法院提

出聲請。

2.  立法院 98年 8月 1日起增列性侵害被害人為「犯罪

被害人保護法」補償對象，補償金申請亦有期限，知

悉被害犯罪起超過二年，或犯罪被害發生超過五年皆

不得申請。性侵害補償金項目含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

之醫療費、因受性侵害所減少或喪失之勞動能力或增

加之生活上需要及精神撫慰金，相關資訊可洽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電話 0800-005-850。

Q   我不想再另外增加民事訴訟，對方一直找我談和
解，怎麼辦 ?

A  當被告或被告家屬急於找被害人談和解，通常意味著

被告或被告家屬想藉由實際的補償作為來換取被害人原

諒或司法減刑的可能，然而是否接受被告或被告家屬的

和解，有時須視案件的樣態與現有的證據內容來整體評

估，建議您可與專業的律師諮詢討論，以協助您作較有

利的選擇。

Q   收到開庭通知後，讓我睡不好覺，也感到緊張而
焦慮不安，怎麼辦？

A  

1.開庭前（或等待時）：
B 聽一些柔和的音樂來放鬆肌肉與轉換思緒。

C 專注做一件事，如做家事、打毛線、走路等等。

D 閉起眼睛想像自己身處在愉快的環境，如樹林、海

邊。

E 隨身攜帶可以令你心安的小東西，如十字架、佛珠

等。

F  適當的飲食、規律的運動及睡眠作息，以作好陳

述的生理準備。

G  回想近期內令人成功滿意的活動，如學會游泳、

唸完一本書等。

H  想像最愛您或最關心您的人，如父母親或朋友會

對你說什麼鼓勵的話。

I  專注於呼吸，慢慢吸氣默數到 4，慢慢吐氣默數
到 4，重複做使自己的呼吸及心跳平穩。

2.開庭中：
B 慢慢說，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稍停一下想想沒有

關係。

C  想哭就哭，並請社工人員協助向司法人員聲請暫

緩進行。深呼吸，吸氣默數到 4，吐氣默數到 4，
整理情緒再開始。

3.開庭後：

任何刑事案件都需要有相當證據，不起訴或判決無罪

之案件，不代表否認事情的發生，只是相關證據薄弱，

以致無法證明訴訟兩造的對錯，特別是性侵害案件的

證據通常因個人因素或保存困難而使得訴訟過程如履

薄冰，不要把成敗結果都放在自己身上，受到性侵害

不是您的錯，盡力配合訴訟進行的同時，尋找一股陪

伴自己的力量，生活重整與平靜才是首要。

給爸爸媽媽的話：

若家中有要出庭的孩子，可以協助他們釋放壓力，鼓勵

他們、陪伴他們，不要責罵他們。若他們對出庭有疑惑，

或感到緊張，可以在開庭前跟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的社工人員聯絡，我們有一系列出庭準備（如利用法

庭模型教導孩子如何回應司法人員），讓他們在開庭前

了解熟悉法庭運作，俾利降低其焦慮，提升作證能力。

◆   ◆     臺北市性侵害被害人保護 Q&A篇     ◆   ◆

一、身心反應：

Q  性侵害發生後，可能會發生什麼身心反應呢？

A  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可能產生害怕以及焦慮的身心

狀況，對於自己遭受侵害感到自責，甚至產生罪惡感，

不喜歡自己，嚴重的話還可能貶低或傷害自己。遭受性

侵害事件後都有可能經歷一些負面的情緒反應，你也可

能失眠、情緒低落，這些都可能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的徵兆，別忽略這些可能影響你日後生活的

負面情緒，儘速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面對情緒，重新

肯定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法律問題：

Q  什麼是性侵害呢 ?

A  性侵害是指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他意願之方法而為之性交或猥褻者，於刑

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及與相關法條中所規定之犯罪行為。

（詳見附錄 2）

Q  性侵害案件為告訴乃論或非告訴乃論嗎？

A  刑法於民國 90年修正，性侵害案件除夫妻間強制性

交或猥褻，以及兩小無猜（未滿 18歲之人與未滿 16歲

之人合意發生性行為）案件為告訴乃論外，其餘皆為非

告訴乃論。

Q  何謂告訴乃論、非告訴乃論，其差別為何？

A  告訴乃論案件追溯期為從告訴人知悉加害人是誰起，

6個月內就必須提出告訴，而非告訴乃論案件就是有偵

查犯罪權限之人，知道有犯罪行為會主動偵辦，極力為

您調查您遭受性侵害之證據，而依據刑法規定為 20年。

Q  我想申請民事賠償，應該怎麼做？

A  （1）你可以在地檢署起訴後，法院辯論終結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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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出刑事附帶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不需負

擔裁判費用；也可在刑事訴訟同時，另外向法院獨立提

出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惟需負擔裁判費用。提

醒您，賠償請求需從知悉犯罪被害起二年內向民事法院

提出聲請。

（2）100年11月30日修正通過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將性侵害被害人納入補償對象，補償金申請期限為知悉

被害犯罪起二年以內，或犯罪被害發生超過五年內得申

請。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補償金項目含因被害人受傷所支

出之醫療費、因受性侵害所減少或喪失之勞動能力或增

加之生活上需要及精神撫慰金，相關資訊可洽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電話 0800-005-850。

三、重要服務：

Q  什麼是一站式服務？

A  一站式服務是被害人在醫院同時完成驗傷採證及製

作筆錄，由醫護人員、警察及社工人員全程專責陪同

處理，讓被害人獲得安全、信任、隱密及團隊的協助。

性侵害案件法庭應訊小撇步                 10611版

許多人上法庭是不得已的事情。訴訟過程將如何進行？該

如何參與法庭活動？多一分了解，也就少一些擔心。所以

協助被害人了解刑事訴訟的程序及因應策略，是安撫惶恐

情緒的好方式。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囉 ~

開庭前的預備

  案發後儘可能將案發狀況（人事時地物）完整記錄下

來，以免日後因庭訊壓力而忘記重要過程。

  地檢署（或法院）通知開庭，原則上是以書面（即傳

票）方式通知，例外會以電話通知，此時須記下來電

者職稱及姓名、所屬機關及股別、電話號碼、開庭日

期及時間等，以便致電確認。

  對於案件相關法律疑義，您可尋求全國婦幼 24小時

保護專線 113或相關機構（如：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法律扶助基金會、民間婦女基金會或

婦女服務中心）諮詢協助。

  您如對訴訟過程中的法庭活動感到焦慮憂心，您可以

告訴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工員，由

社工員協助安排庭前準備說明，並透過法庭模型讓您

先對法庭空間有所認識，以減低您心裡的不安與緊張

情緒。

  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被害人出庭應訊時，法

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

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工人員可陪同在場

並陳述意見。因此，您如需要陪同人員，您可以與上

述親友或專業人員聯繫，請他們陪同出庭。

開庭日的準備

  備齊被傳訊人身分證件及開庭通知，穿著整齊清潔，

並至地檢署（或法院 )法警室準時辦理報到手續。

  開庭時檢察官（或法官）通常會請相關人等進行「具

結」（為自己所言證詞簽字，以示負責），以提醒訴

訟雙方須說實話不得造假。

  案件相關證物（衣物、驗傷單、悔過書、監視器光碟、

證人姓名及聯絡電話）、錄音內容譯文及錄音帶，在

交予檢察官（或法官）之前，建議自存一份，以備不

時之需。

  接受訊問或詰問時，態度從容，必要時可事先或當下

要求地檢署（或法院）安排與被告隔離訊問。

  他方提問問題聽清楚後再回答，不清楚部分可提出疑

問；事件記憶不清時，也不需猜測勉強作答。

  應訊結束後，先確認筆錄所載內容是否符合自己表達

的意思，若有寫錯或遺漏，要及時提出修正，不因慌

張而貿然簽字捺印。

一般刑事訴訟程序

告訴
告發
自首

其他情事

警察

地
方
法
院

最
高
法
院

高
等
法
院

緩起訴 起  訴

檢察官

不起訴

發
回
地
檢
續
查

不
起
訴

再
議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駁
回
聲
請

視
為
起
訴

救
濟

上
訴

有
理
由

有
理
由

無
理
由

上
訴

駁回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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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問答篇     ◆   ◆

Q  警察局報案後，什麼時候會開庭？

A   要看相關證據（如兩造警訊筆錄、驗傷採證報告、

案件證物等）蒐集情況，通常兩造警訊筆錄完成後 1-3

個月內地檢署就會通知開庭。

Q  警察局報案後，我要如何查詢我的案件進行到哪
個階段？

A   如確定警察局已將案件移送地檢署，可帶著身分證

件親自到地檢署便民服務中心以被告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查詢案件承辦股別及案號，再以電話或書狀方式向

承辦案件之書記官了解案件進度。

Q   我不想讓家人知道訴訟的事，法院相關文書萬一
被家人收到的話，怎麼辦？

A   可帶著身分證件親自到地檢署（或法院）便民服務

中心以被告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查詢出案件承辦股別

及案號，再以書狀或電話方式向承辦案件之書記官更換

通訊地址。

Q   我對法律不熟悉，一定要委任律師嗎？我沒有錢
委任律師，怎麼辦？

A   可先向各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法律扶

助基金會尋求免費的法律諮詢，由專業的律師協助分析

整個案件的利弊，並說明因應方式，必要時再談委任事

宜，防治中心並會視被害人經濟狀況協助申請訴訟費用

補助。

Q   如果因為一些因素不想告對方了，是否可以撤回
告訴 ?

A   性侵害案件基本上屬非告訴乃論案件為多，檢察官

或警方知悉後即會主動偵辦，如報案後提告意願改變，

法庭中的人物─法袍顏色代表意義

北投區

士林區

內湖區

松山區中山區

大同區

萬華區
中正區

大安區 信義區

南港區

文山區

臺北市性侵被害人
一站式服務據點

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

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

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和平）

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婦幼）

聯合醫院
萬芳醫院

檢察官

代表國家實施偵

查，起訴犯罪的人

法官

在法庭上指揮訴

訟及進行審判

公設辯護人

為法院指定為被告

辯護的辯護人

書記官

法庭上負責記

錄工作

律師

受當事人委託，

在訴訟中維繫當

事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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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什麼是減少重複陳述作業流程？

A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是一種結

合警察、醫療、社工人員和檢察官等專業整合的作業

流程，期望能提供一個較為人性化的友善詢問環境，

保護您日後上法庭能減少重複陳述相同案情的次數。

被害人在偵訊過程中，將以錄影、錄音方式保存筆錄

製作過程，並請檢察官於電話線上或透過影像傳真或

親自至現場指揮辦案。檢察官及法官於日後開庭時，

在必要狀況下會先行檢視錄影帶，儘量避免要求您重

複陳述相同案情，使您不必一再回想受害過程而覺得

痛苦。但是，如果您有找到新的證據或有話想再向法

庭陳述，您仍然可以再說明。

◆   ◆     服務網絡     ◆   ◆

警察

製作筆錄
刑事調查

社工人員
陪同偵訊
陪同出庭
關懷支持

檢察官
減述案件
指揮偵辦
司法調查

醫護
驗傷採證
保存物證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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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案件調查過程中，各類文書都不會顯示您的任何

個人資料，也不會對外透漏任何案情。

  如果您想起更多的線索，請隨時與承辦員警

聯絡。

  您出庭應訊時，檢察官會儘可能採取隔離措施，或

在偵查庭以外的處所單獨訊問之，使您儘可能不必

面對被告。

  檢察官在偵查案件時，您可委任代理人、法定代理

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社工人員陪

同您在現場，他們亦可以向檢察官表達意見。若您

未滿十八歲，直轄市、縣（市）政府將指派社工人

員陪同在場。

  如果有需要您與被告對質時，檢察官會依職權或您

的請求採取適當保護措施，可以讓您從不同通道進

出偵查庭，以確保您的安全。

  檢察官不會在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中記載您的姓

名、年齡、地址等事項。

  當案件被起訴，法院有需要傳喚您出庭作證時，如

果到庭直接面對被告陳述將導致您身心嚴重創傷，

您可以事先向公訴檢察官請求適當之保護措施。　

  性侵害犯罪案件的審判，除非經過您的同意，並經

法官認為有必要者外，都不公開。

  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會寄送陪同人詢問通知書給

您，詢問您是否委任代理人、法定代理人、配偶、

  當您至醫療院所就醫時，醫院會把您當作急診檢傷

分類第一級病人，優先處理。

  當您在醫療院所接受診療時，會有社工人員或護理

人員陪同，亦可以請家屬在場協助。

  對於您診療的結果，您或您的配偶、法定代理人均

可向醫療院所要求開立驗傷診斷書。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您填寫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

之後，醫院才會開始協助證物的採集及驗傷，以作

為您提出告訴的證物，並請警察人員送到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

  醫師在為您進行診療時，會觸及您較隱私的部位，

如果過程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可以請醫療人員會

協助處理。 

  當您報案的時候，警察人員會協助您至醫院詳細檢

查、驗傷並蒐集相關證物或重回現場協助案件偵

查。

  若您是成人，在製作筆錄的過程中，可以請法定代

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

屬（共同居住的人）、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

社工人員陪同在場及陳述意見，兒童及身心障礙

者，政府會指派社工人員在現場陪同您。

  我們會在隱密的空間製作筆錄，避免不必要的

干擾。

  如果需要您指認加害人時，我們會採取相當的保護

措施，確保您的隱私及安全。

      醫療院所   給您的保障

      警察院所   給您的保障

      檢察官   給您的保障

      法院   給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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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因受性侵害事件有沮喪、無助、害怕、焦慮、

痛苦的感覺，社工人員將會竭誠為您提供服務，以感

同身受的心接納您的問題，並陪同您一起面對問題。

  當您到指定的醫療院所診療、驗傷及採證時，掛號費

及診療驗傷等全民健保不給付費用項目，將由醫療院

所向當地防治中心申請補助，您不需要付費。

  當您想了解有關性侵害訴訟程序或需要請求律師協助

時，我們將竭盡所能地為您提供法律扶助資源，包括

法律諮詢、協助您聘請專業律師等，陪您走過這段訴

訟審判過程，並酌予補助經費。

  如果您因受性侵害而影響到自立生活時，我們將提供

您緊急生活費用，並協助您重新建立生活。如果您需

要專業心理輔導或治療，我們將提供心理輔導、諮商

團體等資源協助您，並且補助必要之費用。

  如果您因性侵害犯罪行為而受到損害，有申請犯罪被

害補償金的需要，您可自行或透過性侵害防治中心的

轉介，與我們各地分會專任人員聯繫，我們會以真誠

溫暖的態度，提供您申請補償的相關資訊與協助。

  不論是性侵害案件的刑事訴訟程序，或向加害人提起

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等，如果您有法律上協助的需要，

我們備有「一路相伴、法律扶助」的專業服務，提供

免費的法律諮詢、代為撰寫訴狀或委請律師出庭辯護，

讓您「打官司不用怕」。

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共同居住的

人）、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陪同您在

現場（陪同人以一人為宜），但是您所委任的人不可

以是這個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只要將這份詢問

通知書寄回法院，或打電話、傳真給書記官，即可表

明您的意願。

  若您未滿十八歲，政府將指派社工人員陪同在場，若

您已滿十八歲，也可以向政府申請社工人員陪同。

  如果您是告訴人，想要委任別人代理出庭，法律也是

容許的。不過法院認為有必要時，還是可以傳您本人

到場，並請您瞭解配合。

  您所委任的代理人如果是律師，這位代理人便有權向

法院申請檢閱卷宗和證物，也可以抄錄卷宗內的資

料，或將相關資料加以影印。

  如果您是告訴人，法官在命檢察官、被告、辯護律

師辯論前，一定會再給您表示意見的機會，如果有

任何意見，都可以直接向法院表達。假如有需要您

和被告對質時，法院會採取相當的保護措施，以確

保您的安全。

  您如果因懼怕被告而擔心無法完整陳述事實經過時，

法院經過審核後，會主動考慮或者依照您的聲請，在

法庭外適當的地點來問您的話，或利用現代科技設備

或其他隔離措施，將您與被告隔離來問您的話。

  在任何必須公示的司法文書（例如：判決書）都不會

直接把您的名字寫上去，也不會寫出讓別人可以足以

識別您身分之相關資訊。。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給您的保障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給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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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源網絡     ◆   ◆

服務專線

  如果您因受性侵害發生恐懼、憤怒、無助、緊張、焦

慮不安、自我否定、對人無法信任或反覆回想起受害

過程等心理創傷及負面情緒，希望您願意與我們的心

理專業人員談一談，讓我們守護您一起走過暗夜、重

建馨生。

  對於犯罪被害補償金的申請與審核程序、法律協助

或心理諮商的服務內容，如您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都歡迎您撥打「0800-005-850（我保護您）免付費

專線」或親向當地分會詢問，我們會有專人竭誠給

您貼心服務。

113保護專線（24小時免付費）：113

110報案專線（24小時免付費）：110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2）2361-5295分機 226、227

城男舊事心驛站（男士成長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715-1970

男性關懷專線：0800-013-999

外籍配偶諮詢專線：0800-024-111

張老師專線：1980

社團法人臺北市生命線協會

（02）2502-4242

1.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02）2363-1056

2.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02）2311-5996

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服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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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婦女服務中心

內湖婦女服務中心 （02）2634-9952

北投婦女服務中心 （02）2896-1918

松德婦女服務中心 （02）2759-9176

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02）2768-5256

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02）2558-0170

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558-0133 

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303-0105 

大安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700-7885

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532-1213

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935-9595

婦女相關團體

婦幼警察隊 （02）2759-2016

少年警察隊 （02）2346-7585

大同分局 （02）2557-7262

士林分局 （02）2881-3856

萬華分局 （02）2314-0364

北投分局 （02）2891-4521

中山分局 （02）2541-2491

大安分局 （02）2325-9850

內湖分局 （02）2790-0505

南港分局 （02）2783-9110

松山分局 （02）2579-6508

信義分局 （02）2723-4739

文山第一分局 （02）2939-5734

文山第二分局 （02）2931-3843

中正第一分局 （02）2371-6426

中正第二分局 （02）2375-1825

刑事警察大隊 （02）2381-7263

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02）2377-3621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02）2504-8088

財團法人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 
（02）2391-7133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02）8911-8595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381-5402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02）2555-8595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02）7734-000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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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受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醫療機構

北投區

士林區

內湖區

松山區中山區

大同區

萬華區

中正區

大安區
信義區

南港區

文山區

萬
華
區

 西園醫院（02）2333-1688

松
山
區

 長庚醫院（02）2713-5211
博仁醫院（02）2578-6677
臺安醫院（02）2771-8151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02）2765-2278

信
義
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 2737-2181

文
山
區

 萬芳醫院
（02）2930-7930

南
港
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02）2786-1288

內
湖
區

 康寧醫院（02）2634-5500
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

（02）8792-3311

士
林
區

 新光醫院（02）2833-221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2）2835-3456

大
同
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

中
山
區

馬偕醫院臺北院區

（02）2543-3535

北
投
區

振興醫院（02）2826-4400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5-7318

中
正
區

 臺大醫院（02）2312-345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 （婦幼）
（02）2391-647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和平）

（02）2388-9595

大
安
區

 國泰醫院
（02）2708-2121
臺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02）2709-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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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錄「性侵害犯罪防治等相關法規」  ◆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1 條 
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

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

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

本法所稱加害人，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判決有罪確定

之人。

犯第一項各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

二十五條判決有罪確定者，除第九條、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外，適用本法關於加害人

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

範圍，針對性侵害防治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

規劃所需保護、預防及宣導措施，對涉及相關機關之防治

業務，並應全力配合之，其權責事項如下：

一、 社政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工作、性侵害
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監督及定期公布性侵害相關

統計等相關事宜。

二、 衛生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身心治療
及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教育等相關事宜。

三、 教育主管機關：各級學校性侵害防治教育、性侵害被
害人及其子女就學權益之維護等相關事宜。

四、 勞工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等
相關事宜。

五、 警政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人身安全之維護、性侵
害犯罪偵查、資料統計、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查

閱等相關事宜。

六、 法務主管機關：性侵害犯罪之偵查、矯正、獄中治療
等刑事司法相關事宜。

七、 移民主管機關：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居民

因遭受性侵害致逾期停留、居留及協助其在臺居留或

定居權益維護與加害人為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或

港澳居民，配合協助辦理後續遣返事宜。

八、 文化主管機關：出版品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九、 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廣播、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依法

管理之媒體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十、 戶政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資
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

十一、其他性侵害防治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職權辦理。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研擬性侵害防治政策及法規。
二、 協調及監督有關性侵害防治事項之執行。
三、 監督各級政府建立性侵害事件處理程序、防治及醫療

網絡。

四、 督導及推展性侵害防治教育。
五、 性侵害事件各項資料之建立、彙整、統計及管理。
六、 性侵害防治有關問題之研議。
七、 其他性侵害防治有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項事項，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

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提供諮詢；其中任一性別代表人數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之人數不得

少於二分之一。

第 5 條 
（刪除）

第 6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設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
下列事項：

一、 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專線服務。
二、 提供被害人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
三、 協助被害人就醫診療、驗傷及取得證據。
四、 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輔導、緊急安置及提供法律服務。
五、 協調醫院成立專門處理性侵害事件之醫療小組。
六、 加害人之追蹤輔導及身心治療。
七、 推廣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
八、 其他有關性侵害防治及保護事項。
前項中心應配置社工、警察、醫療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

其組織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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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所對被害人診療時，應有護理人員陪同，並應保

護被害人之隱私，提供安全及合適之就醫環境。

第一項驗傷診斷書之格式，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定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由衛生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11 條 
對於被害人之驗傷及取證，除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

之規定或被害人無意識或無法表意者外，應經被害人之同

意。被害人為受監護宣告或未滿十二歲之人時，應經其監

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之有無

不明、通知顯有困難或為該性侵害犯罪之嫌疑人時，得逕

行驗傷及取證。

取得證據後，應保全證物於證物袋內，司法、軍法警察並

應即送請內政部警政署鑑驗，證物鑑驗報告並應依法保存。

性侵害犯罪案件屬告訴乃論者，尚未提出告訴或自訴時，

內政部警政署應將證物移送犯罪發生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保管，除未能知悉犯罪嫌疑人外，證物保

管六個月後得逕行銷毀。

第 12 條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

安全措施。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

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

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第 13 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

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

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

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

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

社會公益，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亦同。

第 13-1 條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

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辦理前二項事宜，不足由中央主管機

關編列專款補助。

第 7 條 
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四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

課程。

前項所稱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應包括：

一、 兩性性器官構造與功能。
二、 安全性行為與自我保護性知識。
三、 性別平等之教育。
四、 正確性心理之建立。
五、 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
六、 性侵害犯罪之認識。
七、 性侵害危機之處理。
八、 性侵害防範之技巧。
九、 其他與性侵害有關之教育。
第一項教育課程，學校應運用多元方式進行教學。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之組織成員、受僱人或

受服務人數達三十人以上，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

與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

第 8 條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

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村（里）

幹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

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二十四小時。

前項通報內容、通報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

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第一項通報時，

應立即進行分級分類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前項通報及分級分類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侵害加害人之檔案資料；其內容

應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相片、犯罪資料、指紋、去氧核醣核酸紀錄等資料。

前項檔案資料應予保密，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提供；其內

容管理及使用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醫院、診所對於被害人，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傷診

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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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時，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 16 條 
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

之，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

施，將被害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

被害人經傳喚到庭作證時，如因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認

當庭詰問有致其不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之虞者，法官、

軍事審判官應採取前項隔離詰問之措施。

審判長因當事人或辯護人詰問被害人不當而禁止其詰問

者，得以訊問代之。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

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但法官、軍事審判官認有

必要者，不在此限。

第 16-1 條 
於偵查或審判中，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定或

選任相關領域之

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經傳喚到庭陳述，得為證據。

前項規定，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至第

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九條。

第 16-2 條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中對被害人有任何性

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法官應予即時制止。

第 17 條 
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一、 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二、 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或拒絕陳述。

三、依第十五條之一之受詢問者。

第 18 條 
性侵害犯罪之案件，審判不得公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法官或軍事審判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一、 被害人同意。
二、 被害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經本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 19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依被害人之申請，核發下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前

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

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

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

罰行為人。

第 14 條 
法院、檢察署、軍事法院、軍事法院檢察署、司法、軍法

警察機關及醫療機構，應由經專業訓練之專人處理性侵害

事件。

前項專責人員，每年應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

六小時以上。

第一項醫療機構，係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設置處理

性侵害事件醫療小組之醫療機構。

第 15 條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於偵

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時，不適用之。

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
場，並得陳述意見。

第 15-1 條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

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

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

協助詢（訊）問。但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

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練者，不在此限。

前項專業人士於協助詢（訊）問時，司法警察、司法警察

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得透過單面鏡、聲音影

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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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轉介適當機構或團體。
十、 其他必要處遇。
第一項之執行期間為三年以下。但經評估認有繼續執行之

必要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延長之，最長不得

逾一年；其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第一項之評估，除徒刑之受刑人由監獄或軍事監獄、受感

化教育少年由感化教育機關辦理外，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

第一項評估之內容、基準、程序與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

內容、程序、成效評估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法務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第三款採驗尿液之執行方式、程序、期間、次數、

檢驗機構及項目等，由法務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三項第六款之測謊及第七款之科技設備監控，其實施機

關（構）、人員、方式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法務主管

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21 條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
場或拒絕接受評估、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二、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
到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三、 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定期辦
理登記、報到、資料異動或接受查訪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假釋、緩刑、受緩起訴處

分或有期徒刑經易服社會勞動之加害人為第一項之處分

後，應即通知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獲前項

通知後，得通知原執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法務部、國防部撤

銷假釋或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撤銷緩刑或依職權撤銷緩

起訴處分及易服社會勞動。

第 22 條 
加害人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經鑑定、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效者，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送請該管地方法

列補助：

一、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及心理復健費用。
二、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三、 其他費用。
前項補助對象、條件及金額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

要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接受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

一、 有期徒刑或保安處分執行完畢。但有期徒刑經易服社
會勞動者，於准易服社會勞動時起執行之。

二、 假釋。
三、 緩刑。
四、 免刑。
五、 赦免。
六、 經法院、軍事法院依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裁定停止

強制治療。

前項規定對於有觸犯第二條第一項行為，經依少年事件處

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得準用之。

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得採取下列一款或數款

之處遇方式：

一、 實施約談、訪視，並得進行團體活動或問卷等輔助行為。
二、 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或需加強輔導及管束者，

得密集實施約談、訪視；必要時，並得請警察機關派

員定期或不定期查訪之。

三、 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得命其接受採驗尿液。
四、 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執

行者，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命其居住於

指定之處所。

五、 有於特定時間犯罪之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
之虞時，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命於監控時段

內，未經許可，不得外出。

六、 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測謊。
七、 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科技設備

監控。

八、 有固定犯罪模式，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
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禁止其接近特定場

所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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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項之加害人於登記報到期間應定期或不定期接

受警察機關查訪及於登記內容變更之七日內辦理資料異動。

登記期間之事項，為維護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目的，於

登記期間得供特定人員查閱。

登記、報到、查訪之期間、次數、程序與前項供查閱事項

之範圍、內容、執行機關、查閱人員之資格、條件、查閱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警政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1 條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被告或判決有罪確定之加害人逃亡或

藏匿經通緝者，該管警察機關得將其身分資訊登載於報紙

或以其他方法公告之；其經拘提、逮捕或已死亡或顯無必

要時，該管警察機關應即停止公告。

前項規定於犯罪時未滿十八歲者，不適用之。

第 24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

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八日修正之條文，除第

十五條之一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檢察署檢察官依法聲請強制治療。

第 22-1 條 
加害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

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而不適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者，監獄、軍事監獄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送請該管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軍

事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指定處所，施以強制

治療。

加害人依第二十條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

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效，而不適用刑法第

九十一條之一者，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

估報告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

指定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前二項之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

間應每年至少一次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其經鑑

定、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必要者，加害人、該管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

第二項之加害人經通知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療而未

按時到場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第二項之聲請程序、強制治療之執行機關（構）、

處所、執行程序、方式、經費來源及第三項停止強制治療

之聲請程序、方式、鑑定及評估審議會之組成等，由法務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

條之一、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

二百二十六條之一、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或

其特別法之罪之加害人，有第二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定期向警察機關辦理身分、就學、工作、車籍及其

異動等資料之登記及報到；其登記、報到之期間為七年。

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第

二百二十八條之罪，或曾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再犯

同條之罪之加害人，有第二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亦適用前項之規定；其登記、報到之期間為五年。

前二項規定於犯罪時未滿十八歲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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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妨害性自主罪

第 221 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

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2 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 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 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 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 以藥劑犯之者。

五、 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 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

之者。

七、 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 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4 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

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24-1 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25 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

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

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6 條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因而致被害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

第 226-1 條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而故意殺害

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7-1 條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228 條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

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

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9 條  
以詐術使男女誤信為自己配偶，而聽從其為性交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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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9-1 條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或未

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第 332條第 2項第 2款
犯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一、放火者。

二、強制性交者。

三、擄人勒贖者。

四、使人受重傷者。

第 334條第 2項第 2款
犯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

以上有期徒刑：

一、放火者。

二、強制性交者。

三、擄人勒贖者。

四、使人受重傷者。

第 348條第 2項第 1款
犯前條第一項 (意圖勒索而擄人 )之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

有期徒刑：

一、強制性交者。

二、使人受重傷者。

最新法規請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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